
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
苏教办职函(2019] 16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千组织开展

校企合作项目专项排查工作的函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沐阳县教育局，各高职院校：

为进一步规范校企合作项目行为，现将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

人教育司《关于开展校企合作项目专项排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

成司函(2019] 9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 请按照通知要求， 并结合

落实《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学习宣传和赞彻实施＜江苏

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＞的通知》（苏教法函(2019 J 4号）

精神， 立即组织开展本地本校的校企合作项目专项排查。

请各设区市、 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、 各高职院校于11月

30日前将本地区（本学校）校企合作项目专项排查和整改情况

报告的WORD版和盖章扫措PDF版一并发至邮箱

305502219@qq.com。 联系人：彭召波， 电话： 025-83335667。

附件：关于开展校企合作项目专项排查工作的通知（教职成

司函(2019 J 95号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